
臺灣彰化少年輔育院教務組
「為民服務」業務「答客問」項目

下載 教務組『答客問』項目

（答案以滑鼠左鍵點選題目即出現）
一、參加本院所辦理之各技能訓練班結訓後能否取得技術士證書？

答：
凡參加本院辦理之電腦硬體裝修班、室內配線班、汽車修護班、機器腳踏車班、女子美髮班、美容班等
技能訓練班結訓後，本院會申請職訓局辦理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，經技能檢定合格後，便可取得丙級技
術士證書。

二、我的技術士證照遺失了，要如何申請補發？
答：
因技術士證照之核補發作業並非本院之業務，如欲申請補發技術士證照，請逕洽或電詢「勞委會中部辦
公室技能檢定組」04-22599545分機411辦理證照補發事宜。

三、請問出院後想再繼續升學，如何辦理申請成績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？
答：
請寄一吋半個人相片兩張及申請書乙份（申請書內容敘明原證明書遺失原因，出院年月，連絡電話，郵
寄地址）等資料寄到本院教務組（地址：520彰化縣田中鎮山腳路五段360巷170號）。

四、我的國(高)中結業證書遺失了，要如何申請辦理補發？
答：
請寄一吋半個人相片兩張及申請書乙份（申請書內容敘明原證明書遺失原因，畢業年，連絡電話，郵寄
地址）等資料寄到本院教務組（地址：520彰化縣田中鎮山腳路五段360巷170號）。

五、出院後至新學校申請轉學但遇障礙，要如何處理？
答：
（一）尋找各縣市所在地之更生保護會協助處理，各分會所在地址，請連結該會全球資訊網
http://www.after-care.org.tw查詢。
（二）協請各鄉鎮市公所強迫就學委員會協助處理。


